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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國署計字第11411259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二

開會事由：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專案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14年7月22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主持人：陳召集人玠廷

聯絡人及電話：薛博孺 02-87712956，poru113504@nlma.gov.tw
出席者：古副召集人宜靈、陳委員玉雯、蘇委員勤惠（以上為專案小組成員）、徐委

員逸祥、盧委員沛文、黃委員書偉、陳委員育貞、張委員容瑛、鄭委員安廷
、黃委員偉茹、童委員慶斌、林委員嘉男、李委員明芝、詹委員順貴、林委
員怡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委員志雄（國防部）、徐委員淑芷（
環境部環境保護司）、莊委員老達（農業部）、彭委員立沛（國家發展委員
會）、連委員尤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沈委員慧虹（交通部）、林委員
家正（本部地政司）、詹委員娟娟（本部綜合規劃司）、徐委員燕興

列席者：原住民族委員會、農業部、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經濟部、經濟部
水利署、教育部、南投縣政府、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署國土計畫
組（廖組長文弘、朱副組長偉廷、蔡科長佾蒼）

副本：本署警衛室、政風室

備註：

一、本次會議議題如未及討論完畢，將於同日下午2時同一會

議室接續召開會議。

二、為落實無紙化政策，會議議程請逕至本部國土空間及利用

審議資訊專區（https://lud.nlma.gov.tw/）下載，請南投縣



第 2 頁　共 2 頁

政府按本次議程審議事項研擬簡報資料並印製30份當日提

供，簡報電子檔請於114年7月18日（星期五）前傳送承辦

單位。

三、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及繪製說明書，請逕至本

署網站：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專區下載。

四、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10點第1項規定：「

本會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32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

五、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另本署車位有限，請儘量搭

乘大眾運具。

六、考量本會議室空間有限，請與會單位指派1至2位代表與會

，並協助於會後2天內提供書面意見，以利整理納入會議

紀錄。

七、有關人民陳情案件，如有旁聽或發言需求者，請至本部國

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專區（https://lud.nlma.gov.tw/）申

請。申請發言者以每人3分鐘簡要說明為原則，發言人數

依「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規定

辦理。

八、如有人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之案件，請南投縣政府依

111年4月19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21次會議決定之人民

陳情案件處理原則，協助將本會議資訊轉知涉及因地制宜

原則之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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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專案小組會議 

議程 

壹、背景說明 

一、法令依據 

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2條第 1項，以

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以下簡稱繪

製作業辦法）第 7條第 2項與第 8條第 1項規定。 

二、辦理歷程 

（一）本法第 45 條第 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 10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鑒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業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0年 4月 30日公告

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依法應於 120

年 4月 30日前，依本部指定日期一併公告實施。 

（二）另依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於全國國土計畫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

設條件及劃設順序；本法第 10 條第 6 款及第 22 條

第 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各該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劃設及調整，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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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

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於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後實施管制。 

（三）依據前開規定，本部於 107 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之

「全國國土計畫」，已於第 8章第 2節明定 4 種國土

功能分區及 19種分類之劃設條件，並律定其劃設順

序以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

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故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就其行政轄區及海域管轄範圍，依前開劃設條件

及相關子法規定，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三、審議作業方式 

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提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以下簡稱部國審會）審議之作

業方式，經提報 111年 4月 19日、112年 5月 9 日部

國審會第 21次及第 27次會議確認，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組成專案小組 

1.依部國審會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專案小組輪值表，本案由「陳委員玠廷」擔任專案

小組召集人、「古委員宜靈」擔任副召集人，小組

成員為「陳委員玉雯」及「蘇委員勤惠」。 

2.考量本法、全國國土計畫及繪製作業辦法已明定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通案性劃設條件，除於各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因地制宜劃設條件者

外，直轄市、縣（市）政府自應按前開通案規定辦

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是以，部國審會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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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因地制宜劃設方式、特殊個案

及人民陳情案件等議題提會討論，至其餘涉及繪製

錯誤、圖資誤差、參考圖資更新等事項，由業務單

位檢核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修正，以增

進審議效能。 

3.另專案小組屬部國審會內部運作範疇，非屬對外作

成決議，無出席人數過半之規定；非專案小組輪值

之委員，仍得出席專案小組會議。 

（二）專案小組之審查意見，將由業務單位綜整後提報大會

確認，並就專案小組未能審決事項研擬處理建議提

請大會審決。 

（三）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經部國審會審議通過，將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會議決議修正相關圖冊，並報本部

核定後，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公告。 

貳、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 

一、辦理經過 

（一）南投縣政府自 108 年至 113 年間辦理南投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繪製作業，並依本

法及繪製作業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作業，說明如下： 

1.南投縣政府自 111 年 12 月 1 日起辦理本草案公開

展覽 30天，並於 111年 12月 19日至 111年 12月

29日舉辦 13場次公聽會。 

2.本草案經南投縣政府於 112 年 10 月 2 日提請該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7次會議報告，並經 5次專案小

組討論後，於 113 年 1 月 18 日該縣國土計畫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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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 8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以 114 年 5 月 6 日府

地用字第 1140101285 號函送本部審議。 

（二）案經本部受理後，業務單位於 114年 5 月 6日至 114

年 6 月 6 日檢核本草案繪製成果與通案性繪製成果

差異情形及依繪製作業辦法應檢具之書件內容，屬

繪製疑義或錯誤者（計 159處），包含未按通案性原

則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等劃設問題等；屬法定書

件內容錯誤或缺漏者，包含繪製說明書內容未符合

章節標題、圖冊繪製格式錯誤等。經業務單位就前開

檢核內容研擬建議處理意見，於 114年 6月 25日辦

理到府訪談，與南投縣政府進行充分討論後，除本次

會議所列討論事項外，其餘內容該府均將配合修正

（詳附件一）。 

二、繪製成果與提會報告事項 

（一）南投縣政府依照權管陸域範圍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

繪製面積總計 409,067.05 公頃（如表 1）。有關本案

繪製成果，除討論事項所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外，其餘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各分類繪製成果，均符合全國國土計畫、繪製作業

辦法以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以下簡稱劃設作業手冊）」相關規範。 

 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成果表（繪製說明書所載內容）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 191,637.13 46.85% 
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 75,235.18 18.39% 
國土保育地區第 3類 31,691.97 7.75% 
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 2,270.20 0.55% 
國土保育地區小計 300,834.48 73.54% 

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1 - - 
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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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面積(公頃) 比例 

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3 - - 
海洋資源地區第 2類 - - 
海洋資源地區第 3類 - - 
海洋資源地區小計 - - 
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 3,566.54 0.87% 
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 6,343.48 1.55% 
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 82,675.99 20.21%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428.85 0.10%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原） 2,304.50 0.56% 
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 746.34 0.18% 
農業發展地區小計 96,065.70 23.48% 
城鄉發展地區第 1類 9,521.10 2.33%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 785.91 0.19%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2 1,045.12 0.26%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678.62 0.17% 
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 136.12 0.03% 
城鄉發展地區小計 12,166.87 2.97% 

總計 409,067.05 100% 

（二）經檢視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涉及鄉村區單元

性質調整者，說明如下： 

1.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定通案劃設條件，「位於已核定農

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優先劃設為農 4。 

2.查南投縣第 3 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與第 2 階段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之鄉村區單元性質差異計有 23

處，包含竹山鎮延正里（鄉村區單元編號 4-20）、南

投市福興里（編號 01-11）、集集鎮隘寮里（編號 05-

05、05-06、05-07）、鹿谷鄉初鄉村（編號 07-06），

等 6 處，以及 114 年 6 月 25 日縣府於到府訪談所提

農村再生計畫範圍新增涉及 17處鄉村區單元。 

3.前開性質調整係縣府考量其屬於農村再生計畫範圍，

故由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 4 類（以下簡稱農 4），尚符合通案劃設條件，建

議原則同意。 

（三）另基於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城 2-2劃設條件，屬開發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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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範圍、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經行政院專

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始得劃

設為城 2-2。經本部國土管理署於 114 年 6 月 25 日

到府訪談，針對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2（以下簡稱

城 2-2）案件未查有明確劃設依據者，南投縣政府刻

正就逐案釐清劃設城 2-2 之具體範圍及佐證資料。

考量前開疑義尚屬圖資更新範疇，爰請南投縣政府

儘速依通案劃設條件辦理查核作業，並授權業務單

位檢核確認，如仍有疑義再提部國審會討論。 

參、簡報 

請南投縣政府簡報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及

繪製說明書（草案），包括辦理過程、劃設結果、因地制宜

界線決定方式等事項，並就下列「肆、討論事項」予以回

應。 

肆、討論事項 

案經業務單位依照全國國土計畫、繪製作業辦法及劃

設作業手冊進行查核（繪製說明書內容檢核表詳附件二），

依查核結果研擬討論議題如下： 

議題一、國土保育地區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夾雜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範圍內零星土地

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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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定通案劃設條件，位於國土保育 

地區第 1 類(以下簡稱國 1)、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以下簡稱國 2)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本部國土管理署於劃設作業手冊界定前開所稱零星

土地為「國 1、國 2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國 1、國 2 劃設條件者」。 

（二）查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載明國 1、國 2因

地制宜零星夾雜處理原則：「……聯集範圍內道路、

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國 1 劃設條

件者，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完整性，原則一併納入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惟剔除零星夾雜私人土地、公

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管理已設定他項權利者土地。」

（詳繪製說明書 p.4-3～4-5） 

（三）就前開因地制宜劃設方式，請縣府補充說明具體規劃

考量（含必要性及合理性）、調整範圍及面積等事項。 

二、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劃設方式 

（一）依本部國土管理署 110 年 10 月 29 日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第 19次研商會議結論及劃設作業手冊說明，

基於國土功能分區範圍完整性，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自行評估將零星國 2 土地併入鄰近適當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或考量國 2 各該目的事業法相關規

定，維持劃設為國 2，並應將因地制宜考量納入劃設

說明書中敘明。 

（二）查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載明零星國 2 處

理原則：「……毗鄰農業發展地區者，參考法定山坡

地範圍併入農 2 或農 3。惟就臺大實驗林權管範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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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 劃設參考指標，因其他優先劃設之功能分區競

合切割後，面積不足 2 公頃之零星國 2 優先併入國

1。」請縣府補充說明前開劃設方式之具體規劃考量、

調整範圍及面積等事項，並請教育部表示意見。 

 

圖1 零星國 2（臺大實驗林權管範圍）劃設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繪製說明書 p.4-7) 

三、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水里

鄉新城段 157筆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訂定通案劃設條件，鄰近山脈保育軸

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周邊地區內，具

有「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

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所

造成災害之地區」等條件之陸域地區，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 2類（以下簡稱國 2）。 

（二）水里鄉新城段 635 地號等 157 地號現行係山坡地保

育區丙種建築用地，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第 33條規定，原依區域計畫法核准之臨時使用、

容許使用、使用地變更編定、開發許可或海域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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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許可之土地，均依原核准計畫或申請內容實施管

制，即該等範圍仍可維持既有合法建築使用。 

（三）經檢視本草案將該等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

未符合通案劃設條件，請縣府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

量、與各級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之符合情形、調整

範圍及面積等事項。 

  

圖2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左)及非都市土地編定圖(右) 

  

圖3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左)及國土功能分區圖(右) 

四、中寮都市計畫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之劃設方式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訂定之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以下簡

稱國 4）劃設條件略以：「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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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得劃設為國 4。」考量國 4

係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區，本部國土管理署於劃設

作業手冊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以都市計畫之計

畫範圍、使用分區或用地界線決定該分類之界線。 

（二）查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就中寮都市計畫

河川區提出因地制宜劃設方式，係考量中寮都市計

畫河川區與中央管河川區域範圍（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不相符，又該都市計畫已屆通盤檢

討作業期程，故不劃設國 4，後續配合中寮都市計畫

河川區檢討變更發布實施後，於南投縣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再予調整。（詳繪製說明書 p.3-4、4-10～4-

11） 

（三）考量前開因地制宜劃設方式非屬通案劃設原則，亦非

南投縣國土計畫指導事項，請縣府補充說明具體規

劃考量、調整範圍及面積、中寮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期

程等事項，並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表示意見。 

  

圖4 河川範圍(左)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右)示意圖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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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之劃設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農 4（原）涉及微型聚落認定方式 

（一）依 113 年 6 月 25 日本部國審會第 29 次會議確認之 

農 4（原）審議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原

住民族核定部落範圍內之「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

布範圍」作為劃設農 4（原）劃設依據，且前開建物

集中分布範圍內戶數應達 15戶或人口數達 50 人以

上，始得劃設為農 4（原）；倘有戶數未達 15 戶且

人口數未達 50 人，惟實際具有「聚落結構」之微型

聚落（按：至少應達 3棟），且具「社會」及「空間」

關聯性者，亦得劃設為農 4（原）。 

（二）查南投縣政府基於原住民族居住權益及族群文化特

性，將前開微型聚落認定方式調整以「不少於 2 棟生

活機能建物」進行劃設（詳繪製說明書 p.4-12～4-

15），因未符通案劃設原則，請縣府補充說明微型聚

落調整方式之必要性及特殊性、影響範圍及面積等

事項。 

 南投縣農 4（原）因地制宜微型聚落認定方式 

農 4（原）通案劃設原則（摘錄） 南投縣農 4（原）劃設原則（摘錄） 

以部落人口、建築物或建築用地聚集範

圍劃設「聚落」。劃設之「聚落」應符

合下列條件： 

1.人口數或戶數 

（1）最近 5 年每年戶數達 15 戶以上

或人口數達 50 人以上。 

（2）戶數未達 15 戶且人口數未達 50 

人，但實際具有「聚落結構」之

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築物集中分布

範圍」進行劃設，劃設之「聚落」應符

合下列條件： 

1.戶數達 15 戶以上或人口數達 50 人

以上。 

2.戶數未達 15戶且人口數未達 50 人，

但實際具有「聚落結構」之微型聚落。

前開「聚落結構」係指建築物聚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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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聚落。前述「聚落結構」係

指建物聚集範圍（至少應達 3 

棟）具有「社會」及「空間」關

聯性者，同時應符合下列 2 要

件： 

A.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各家

戶係具有生活互動關係之社會群

體，包含家族或氏族等。 

B.既有建物具有共同使用公共空

間，且未受河川、道路等明顯地

形地物阻隔。前述共同使用之公

共空間包含出入空間(如道路)、

祭儀空間(如祖靈屋、教會)、生

活空間(如曬穀場、小廣場)等。 

（略） 

圍具有「社會」及「空間」關聯性者，

同時應符合下列兩要件： 

（1）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各家

戶係具有生活互動關係之社會群

體，包含家族或氏族及經濟生產

體等。 

（2）既有建物具有共同使用公共空間，

且未受河川、道路等明顯地形地

物阻隔。前述共同使用之公共空

間包含出入空間(如道路)、祭儀

空間(如廣場、教會等)、生活空間

(如曬穀場、烤火房)等。 

3.參酌歷史文獻及透過在地頭人口述

歷史記錄，聚落之組成係因在地之自

然要件及社會因素所影響，難以共同

的標準進行討論及訂立標準，即便是

部落邊緣之零星建物，依發展脈絡而

論，仍與核心聚落具有一定的社會與

空間之連結。為保障本縣之原住民族

居住權益及尊重不同族群間文化特

性，微型聚落因地制宜以「不少於兩

棟建築物」作為本案微型聚落之標

準。 

（略） 

4.範圍 

（10）微型聚落範圍內原則上不得少

於 2 棟生活機能建物，若遇以

下情形，得以納入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劃設。 

A.鄰近部落核心發展空間，考量部

落空間發展完整性，部落範圍內

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外圍之周

邊建物，得以微型聚落劃設原則

納入農四範圍。 

B.參酌原住民族未對聚落有明確定

義，且南投縣原鄉受地形影響，

易造成聚落破碎及家戶散居等因

素，考量部落空間發展完整性，

鄰近部落核心發展空間且與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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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具有相同連通道路，得以微型

聚落劃設原則納入農四範圍。 

C.部落發展因地形限制，發展腹地

破碎且不足，建物較分散。考量

部落未來仍具發展需求，將建地

視為建物納入評估，建地周邊具

建築物者，則得以微型聚落劃設

原則納入農四範圍。 

備註：通案農 4（原）通案劃設原則摘錄自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

設作業手冊」（112 年 9 月版）。 

  
圖5 農 4（原）涉及微型聚落認定方式示意圖 

二、農 4（原）涉及非核定部落範圍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定通案劃設條件，屬經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得劃設為農 4

（原）。 

（二）經檢核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之農 4（原）劃設

成果，非屬核定部落範圍者計 918.41 公頃，應劃設

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三）考量非屬核定部落範圍者未符合通案劃設條件，請縣

府補充說明該等地區劃設為農 4（原）具體規劃考量

（包含特殊性、必要性等）及部落範圍提補作業辦理

進度等事項，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表示意見。 

三、農 4（原）涉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山崩地滑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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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 

（一）依 113 年 6 月 25 日本部國審會第 29 次會議確認之 

農 4（原）審議原則，倘農 4（原）劃設成果涉及災

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按：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土

石流潛勢溪流），應於繪製說明書中補充說明納入之

具體規劃考量、配套措施及特殊個案劃設成果，並提

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始得劃設為農 4（原）。 

（二）按前開審議原則，經檢核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之農 4（原）劃設成果，涉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計面積 249.17公頃，請縣府部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

配套措施及是否已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等事項，並請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

部、農業部）表示意見。 

  
圖6 農 4（原）涉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審查意見： 

議題三、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案

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訂定之通案劃設條件，都市計畫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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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當地土地資源特性及未來

發展需求等因素，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以

下簡稱農 5)或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以下簡稱城 1)。 

二、次依南投縣國土計畫所載內容略以，農 5總計劃設 4處，

分布於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大庄）、八卦山脈風

景特定區計畫（文山、橫山地區）、鳳凰谷風景特定區

計畫及溪頭森林遊樂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後續配合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劃入城 1 範圍，針對優

良農地有保留必要者，將納入農業區得於第三階段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調整農 5 之彈性機制。 

三、經檢視南投縣政府配合該縣農業政策及都市發展需求，

新增 2處農 5（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溪頭森林遊樂

定區計畫各 1處），尚屬南投縣國土計畫所訂第 3 階段

彈性調整機制範疇。 

四、南投縣政府於本階段另提出，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案件，刪除 4處農 5（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 1處、

溪頭森林遊樂定區計畫 3 處），詳繪製說明書 P.4-16～

4-17，請縣府補充說明各級國土計畫指導事項之符合

情形、都市發展需求及都市計畫變更辦理進度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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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農 5 調整案件示意圖（資料來源：繪製說明書 p.4-17） 

審查意見： 

議題四、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一）有關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

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條件所涉之鄉村區單元

劃設原則，前經本部國審會 110年 8月 10日第 18次

會議決定在案(如表 3)，又針對直轄市、縣（市）政

府另訂具體之界線決定方式，經本部國審會 113年 3

月 5日第 28次及同年 6月 25日第 29次會議確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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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方式(如圖 8)。 

（二）針對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詳繪

製說明書 P.4-18～4-21），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

則如表 3： 

圖8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鄉村區單元界線決定方式之流程圖 

 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摘錄) 

鄉村區單元 

通案性界線決定原則(摘錄) 

南投縣鄉村區單元 

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樣態 

原則 5：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

展用地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考量

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

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又

基於都市計畫亦屬城鄉發展地

區，故該等零星土地得評估納入

鄉村區單元或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三。 

原則 3-3：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都市

發展用地間夾雜之零星土地(1 公

頃以下)，考量該等土地後續納入

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

較為合理，又基於都市計畫亦屬

城鄉發展地區，故該等零星土地

得納入鄉村區單元。 

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非都市發展用

地間夾雜之零星土地 (1 公頃以

下)，考量該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

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

合理，又基於都市計畫亦屬城鄉

發展地區，故該等零星土地得納

入鄉村區單元。 

非屬通案劃

設原則衍生

之因地制宜

界線定方式，

經本部國審

會第 29 次會

議建議原則

同意。 

原則 8：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

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產業道路、

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考量

原則 4-1：就 2 個以上位置相近、

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

產業道路、既成巷道等區隔者，該

屬通案劃設

原則衍生之

因地制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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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單元 

通案性界線決定原則(摘錄) 

南投縣鄉村區單元 

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樣態 

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後

續亦得配合城鄉發展地區整體規

劃，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

為 1 處鄉村區單元。 

等鄉村區得劃設為一處鄉村區單

元。 

原則 4-2：就 2 個以上位置相近、

但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如係由

農水路等區隔者，該等鄉村區得

劃設為一處鄉村區單元。 

原則 4-3：如有未符合前開（原則

4-1、原則 4-2）情形而仍有必要納

入者，得提經各該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線定方式。 

如經縣政府評估有訂定因地制宜

劃設原則需求，或針對特殊個案

進行特殊劃設方式者，得提經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及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討論通過後按因地制宜

劃設原則或個案方式處理。 

（三）查南投縣原則 4-3適用者計有 3鄉村區單元（草屯鎮

03-11、竹山鎮 04-14、04-23），均係 2 個以上未完

全毗連之鄉村區受「鄉道」區隔，為鄉村區單元範圍

完整性而予以納入，考量本項屬 113年 6月 25日本

部國審會第 29次會議所提「符合通案劃設原則之具

體界線決定方式」，建議予以同意。 

（四）就南投縣所提「與都市計畫區之非都市發展用地間夾

雜之零星土地」原則，適用者計有 6鄉村區單元（詳

附件三），係鄉村區單元與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或河川區等使用分區夾雜之情形，基於鄉村區單元

完整性，且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定，

該等土地於辦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仍依農業發

展地區第 2類管制，經 113年 6 月 25日本部國審會

第 29次會議建議原則同意，惟考量各鄉村區單元納

入情形不一，需提至國審會討論確認，爰請縣府逐案

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調整範圍及面積等事項。 

二、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 

（一）未符合南投縣原則 3-1至 3-5仍有納入必要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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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計 1處） 

1.埔里鎮 02-01 鄉村區單元內夾雜於 2 鄉村區間之

狹長土地（如圖 9 西側虛線框線處），面積 0.00518

公頃，係原依區域計畫法劃編定之特定農業區甲種

建築用地。 

2.考量本案未符合通案及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

則，請縣府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調整範圍及面

積等事項。 

 

 
圖9 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示意圖（埔里鎮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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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草屯鎮 03-33鄉村區單元）

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1.草屯鎮 03-33 鄉村區單元係依區域計畫法核准之

水汴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現為鄉村區，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得劃設為農 4或

城 2-1，惟因其屬開發許可核准範圍，尚不得適用

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納入或剔除原則。 

2.考量本案未符合通案及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

則，請縣府補充說明具體規劃考量、調整範圍及面

積等事項。 

 

 
圖10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示意圖（草屯鎮 03-33） 



21 
 

（三）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累計納入面積大於 1 公頃，惟未

超過原鄉村區面積 50％（原則 3-7：計 16處，詳附

件四） 

1.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面積大於 1公頃，經考量範圍

完整性而有納入必要者，得提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惟累計納入面積之規模上限仍

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 

2.經檢核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成果，計有

16 處鄉村區單元屬前開情形，需提至部國審會確

認，請縣府補充說明該等土地納入原則符合情形及

劃設理由等事項。 

三、個案認定屬與該鄉村區單元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

型公共設施（原則 5-1：計 17處，詳附件五） 

（一）依 113 年 3 月 5 日及 6 月 25 日本部國審會第 28、 

29 次會議確認之零星土地納入原則 7（同南投縣原

則 5-1），係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若屬毗

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且於生活機

能上屬與聚落同一生活圈範圍之小型基本公共設施

（例如國小、國中、幼稚園、里民活動中心、里民活

動中心、派出所、郵局及集會所等），得一併納入。 

（二）查南投縣按前開原則納入之零星土地，非屬通案認定

之鄰里型公共設施者共計 17處，請縣府逐處補充說

明該等土地使用類型、其與當地聚落生活之關聯性

及納入之特殊性、必要性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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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個案認定鄰里型公共設施案件列表 

鄉鎮市 
鄉村區單

元編號 

面積 

(公頃) 

生活圈公共設施種類 

通案認定 縣府個案認定 

南投市 01-14 1.73 國小、國中 寺廟 

埔里鎮 02-25 3.39 - 醫院 

草屯鎮 03-04 0.37 國小 寺廟 

鹿谷鄉 07-01 0.15 - 文化館、市場 

魚池鄉 
09-06 0.09 - 農會 

09-07 0.07 - 農會 

國姓鄉 

10-02 0.05 - 寺廟 

10-13 0.01 - 停車場 

10-14 0.11 
社區活動中心暨

集會所 

寺廟前廣場 

水里鄉 
11-15 2.24 - 

停車場、鐵道文化廣

場、貯木池 

11-22 1.10 - 宿舍 

信義鄉 

12-03 1.19 國小 消防局、教育館 

12-07 0.14 國中 消防隊 

12-21 1.60 國小 中華電信 

仁愛鄉 

13-05 0.13 - 衛生室 

13-16 0.08 - 中華電信 

13-28 2.27 國小、警察局 農會 

審查意見： 

議題五、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調整案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調整範圍：南投新增工業區 

（一）依據南投縣國土計畫所定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以下簡稱城 2-3）劃設方式及結果，南投新增工業

區面積計 26.89公頃，用以因應產業發展需求。 

（二）經檢核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成果，本次調

整「南投新增工業區」西側範圍，將工業路以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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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並新增西南側之工業路以東範圍，請縣府補充

具體規劃內容及調整原因等事項。 

 

2 階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3 階報部版 

圖11「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城 2-3 調整範圍示意圖 

二、調整範圍：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 

（一）依據南投縣國土計畫所定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以下簡稱城 2-3）劃設方式及結果，「新訂中興交

流道特定區計畫」以永續綠能田園科技城為主軸，計

582公頃，涵蓋貓羅溪範圍約 174公頃，新增住商用

地 95公頃、新增產業用地 46公頃。 

（二）查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及國土功能分區

圖草案繪製成果，本次調整「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

計畫」北側範圍，新增 45.72公頃（含住宅用地 6.1

公頃、其他用地 26.07公頃），請縣府補充本案具體

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本次新增範圍與南投縣

國土計畫所定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與總量相關規定之

符合情形、涉及國 1 與農 1 之不可避免理由及其配

套規劃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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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3 階報部版 

圖12「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城 2-3 調整範圍示意圖 

二、新增城 2-3 案件：南投市茄苳腳段 783-2地號等 18筆

土地 

（一）依據本部國土管理署 112年 3月 30日召開國土功能

分區規劃議題第 35次研商會議，已律定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階段新增城 2-3案件樣態、程序與期程。其

中包含「經行政院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重大建設計畫者」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指認未來發展地區範圍土地符合城 2-3劃設條件者」

等 2種樣態。 

（二）又按本部國土管理署於 113 年 7月 31日國土功能分

區規劃議題第 45 次研商會議決議略以，就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於不逾越各

該市（縣）國土計畫明定之新增城鄉發展總量上限及

各級國土計畫規定調整原則之前提下，得將未來發

展區調整為城 2-3，不受限該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

區性質及樣態。 

（三）查南投市茄苳腳段 783-2地號等 18筆土地範圍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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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國土計畫係屬未來發展地區，指認為未來 20 年

發展大型醫院用地，面積約 21公頃（詳南投縣國土

計畫 p.79）。經檢核本次縣府係提出該 18 筆土地新

增劃設為城 2-3 係為「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第 2 期計

畫」使用，面積計 21.33公頃（含新增產業用地 10.88

公頃、其他用地 10.45公頃），請縣府補充本案具體

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與南投縣國土計畫所定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與總量相關規定之符合情形、未

來發展地區調整發展類型之具體規劃考量等事項。 

 

2 階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3 階報部版 

圖13「南投旺來產業園區第 2 期計畫」新增城 2-3 範圍示意圖 

議題六、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

理情形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繪製作業辦法第 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報請本部核定時，應依該條附

件四規定檢附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另

就前開陳述意見之處理原則，業經提部國審會第 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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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說明，將陳情案件類型區分為「依各級國土計畫規

定之通案性劃設條件者」、「依各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另訂因地制宜原則者」及「無涉及國土計畫者」等樣

態，並將前述各樣態意見提會報告處理情形，並就仍有

疑義項目提會審議。 

二、查南投縣政府於本草案公開展覽及審議期間計收受 176

件人民或團體陳情案件（請參考本部國土管理署「內政

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專區」南投

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審議資料），請南

投縣政府綜整說明人民或團體陳情案件分類及回應處

理情形。 

三、另於南投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竣至本草案報送本部期

間，南投縣政府收受 38件陳情意見。請縣府逐案說明

參採情形及理由，提本次會議審議。 

四、其中，就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重

疊情形，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

序，應優先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惟如「屬農業

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

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2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經

業務單位檢核縣府所提各該案件參採情形及理由，部

分案件所陳土地係原依區域計畫法劃編定之山坡地保

育區農牧用地，現況作為建築或其他利用，其與前開

「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情形尚有差異，

請縣府補充說明該等土地是否符合「 得優先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 3 類」情形及其認定方式等事項（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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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 4、逕 5、逕 9、逕 33、逕 36 等案）。 

 

國土功能分區圖 3 階報部版草案 

 

衛星影像圖 

圖14 逕 2 案範圍示意圖 

 

國土功能分區圖 3 階報部版草案 

 

衛星影像圖 

圖15 逕 4 案範圍示意圖 

審查意見：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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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投縣政府就本部國土管理署 114年 6月 25日到府

訪談意見處理情形 

本部國土管理署意見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一、議題一：「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繪製說明書，國土管理署檢核情形 

（一）繪製說明書內容檢核表 

1.就夾雜於國 1、國 2 零星土地之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方式，請業務單位

提至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以下簡稱

部國審會）討論。 

2.就南投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請縣府

依本署檢核意見修正調整，「除外提會」

類型請業務單位以因地制宜原則之方式

提至部國審會討論；國姓鄉 10-13 鄉村

區單元則納入「個案認定鄰里型公共設

施」議題提會審議。 

3.其餘項目，經縣府回應將依通案原則及

檢核意見修正，本署無補充意見。 

遵照辦理。 

（二）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疑義 

1.城 2-3 範圍差異（議程附件三編號 1、2，

縣府簡報 p.7）：本案係南投縣國土計畫

載明之城 2-3 案件，經縣府說明本案尚

處於計畫申請階段，範圍可能再修正調

整，爰請縣府評估維持 2 階劃設範圍或

採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之新計畫範

圍（草案）進行調整，並提至部國審會討

論；又本案倘於國土功能分區圖核定前

取得開發許可核准，請縣府依通案原則

調整劃設為城 2-2。 

2.議程附件三編號 63（縣府簡報 p.12），經

縣府說明該開發許可業於 111 年廢止，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方式尚符合

通案原則，惟請縣府依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恢復原分區相

關作業。 

3.城 2-2： 

（1）中明觀光遊樂區開發案（縣府簡報

遵照辦理，有關開發許可案件

資料無法取得部分，再請貴署

協助研議處理方式，本府將配

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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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土管理署意見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p.14），請縣府儘速釐清本案開發

許可有效性，俾利據以劃設為適

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2）埔里國際藝術村案（縣府簡報

p.16），查本案已失其效力，請縣

府儘速辦理公告廢止程序。 

（3）議程附件四編號 6、10、16、17、

30、31、33～38、46～51 及新增

許可案件（縣府簡報 p.17、20、21、

23）等，請縣府積極查找開發許可

書件及圖資，並上傳至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以利

本署檢核該等案件之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劃設成果；另經縣府

說明，南投縣國土計畫擬定階段

已查找過開發許可案件相關資

料，考量年代久遠、府內業務異動

等因素，部分資料難以取得，故請

本署評估研議開發許可案件資料

無法取得之建議處理方式，以提

供各縣（市）政府參考。 

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縣府簡報

p.23），考量屬開發許可核准範圍，不適

用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納入或剔除原

則，應按開發許可核准且變更為鄉村區

範圍，劃設為城 2-1。惟就草屯鎮 03-33，

經縣府說明西側範圍屬與道路夾雜之零

星土地，具納入鄉村區單元之必要性，故

請業務單位以特殊個案新增提至部國審

會審議。 

5.其餘項目，經縣府回應將依通案原則及

檢核意見修正，本署無補充意見。 

二、議題二：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預計

討論議題 

（一）針對專案小組議程報告事項涉及「鄉村區

單元性質調整案件」1 節，經縣府依最新

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檢視，需由城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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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土管理署意見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2-1 調整劃設為農 4 之鄉村區單元，共計

23 處（含繪製說明書原提列之 6 處），請

將更新內容併同提至部國審會報告說

明。 

（二）農 4（原）： 

1.就「非屬核定部落範圍」樣態，本署採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核定部落鄰別進

行檢核，故就本次所提非屬核定部落範

圍者，請縣府釐清該等範圍是否辦理部

落範圍調整作業，並將部落調整作業之

範圍及其辦理進度提至部國審會說明；

針對非屬核定部落範圍且無辦理部落範

圍調整作業者，請縣府依通案條件劃設

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2.就「涉及國 1 劃設條件」樣態，依 113 年

6 月 25 日部國審會第 29 次會議及 114

年 6 月 25 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9 次研商會議結論，仍請縣府按全國國

土計畫所定之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將

該等範圍優先劃設為國 1。至涵碧蘭部落

（縣府原民處簡報 p.15）劃設疑義，經

查因新舊版本圖資差異，原涉及中央管

河川區域範圍，倘經縣府確認該等範圍

現已無涉及國 1 劃設條件，本署無補充

意見。 

遵照辦理。 

（三）有關縣府於本次會議新增提出案件： 

1.就「竹山南雲產業園區南側農 2 範圍」，

經縣府說明該等土地係依修正全國區域

計畫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範圍，尚符

合通案農 2 劃設條件，請縣府將相關劃

設說明補充納入繪製說明書，並修正國

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2.就「其他公有森林區及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農業用地以及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之農牧用地」，相關議題本署前於 113

年 6 月 27 日「研商農業發展地區劃設相

關議題之處理方式」會議討論在案，仍請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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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土管理署意見 南投縣政府處理情形 

縣府依通案條件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相

關分類。 

3.就「臺大實驗林範圍農用土地調整為農

3」，請縣府依南投縣國土計畫所定因地

制宜範疇（臺大林管處管轄之農牧用地、

屬私有地之宜農牧用地）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作業，倘現階段有調整需求，

請將相關劃設說明補充納入繪製說明

書，其餘未符合南投縣國土計畫指導者，

現階段仍請依通案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4.就「鳥嘴潭人工湖範圍調整劃設為農2」，

考量水資源設施後續得於各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使用，又該設施非屬任一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依據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之空白地處理原則，縣府得參考其土地

資源條件性質或按特定專用區原核定興

辦事業計畫內容，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進行劃設。考量本議題未經

南投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現階段建

議維持劃設為農 1，尚不影響既有人工湖

相關使用。 

（四）有關後續程序及審議期程，本案原則不辦

理現地會勘，請縣府配合修正國土功能

分區圖草案，預定於 114 年 7 月 22 日召

開專案小組會議。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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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內容檢核表 

◎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內容檢核表 
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一、經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概述：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確認是否與各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內容一

致；無國土計畫之直轄

市、縣（市）則確認是否

有計畫概述及空間構想

等具體內容。 

█符合 

□未符合 
- 

（二）直轄市、縣(市)空間發

展構想、未來發展地區

分布區位及面積 

█符合 

□未符合 
- 

（三）現行國家公園計畫、都

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

定之分布區位及面積 

█符合 

□未符合 

本案依據最新統計數據更

新，並載明於繪製說明書。 

（四）天然災害、自然生態、

自然及人文景觀、自然

資源之分布空間區位 

█符合 

□未符合 
- 

（五）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分布區位及面積 

□符合 

█未符合 

第 2-25 頁，請修正「……14

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 

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 

（一）繪製說

明 

1.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

之劃設參考

指標、劃設

方法、劃設

順序及界線

決定 

1.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

且具體明確。 

2.劃設方法及界線決定

是否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各該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使用地繪製作業辦

法」，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劃設

及操作方式，如否則

應說明因地制宜劃設

考量。 

□符合 

█未符合 

1.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之劃設參考指標（第 3-

1 頁～第 3-15 頁）： 

(1)請依各級國土計畫內容

進行撰寫，詳請參考 113

年 3月 11日國署計字第

1131026877 號函提供

「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

明書」格式說明暨範例

（以下簡稱格式範例）。 

(2)就第 3 階段因地制宜邊

界決定方式，得評估新

增標題進行編寫。 

2.劃設界線決定（第 3-18頁

～第 3-19 頁），請將通案

性及因地制宜決定方式

分欄填寫，並應敘明因地

制宜界線決定方式（非僅

寫「因地制宜調整」）。 

2.使用地編定

類別、編定

方法及界線

決定 

1.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

且具體明確。 

2.編定方法及界線決定

是否符合「全國國土

計畫」、「各該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使用地繪製作業辦

法」，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

□符合 

█未符合 
請依格式範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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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劃設作業手冊」編定

方式，如否則應說明

因地制宜劃設考量。 

（二）國土功

能分區

圖繪製

結果 

1.各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

類 分 布 區

位、處數及

面積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

具體明確。 

□符合 

█未符合 

1.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案件彙整表，建議新增面

積資訊（第 3-26 頁，表 3-

2-1）。 

2.處數及面積統計表，城 2-

3 處數與前面文字論述不

相符，請釐清確認（第 3-

27 頁，表 3-2-2）。 

3.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及

分類圖，請修正圖名為

「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

圖」（第 3-28 頁，圖 3-2-

1）。 

2.國土功能分

區圖與直轄

市、縣（市）

國土計畫差

異事項說明 

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1.原依區域計畫法公告

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 

2.依都市計畫法發布實

施之都市計畫。 

3.依國家公園法公告實

施之國家公園計畫。 

4.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告保護或保育相關

地區。 

5.依農業主管機關建議

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範圍。 

6.依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建議之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及城鄉發展地

區第三類劃設範圍。 

□符合 

█未符合 

1.屬「(一)第一次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前，得於繪製

階段配合調整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者（第 3-

29 頁～第 3-31 頁），請依

格式範例補充圖資資料

時間、案件數及調整劃設

面積（含劃出及劃入之劃

設面積、行政區、都市計

畫 /國家公園計畫名稱

等）等，俾利清楚呈現。。 

2.「縣國土計畫指定之未來

發展地區，得調整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屬

於上開「(一)第一次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前，得於

繪製階段配合調整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類

別，請調整章節位置，並

補充未來發展地區調整

為城 2-3 計畫一覽表，敘

明計畫名稱、行政區、類

型及劃設面積等(詳請參

考格式範例)。 

3.屬「(二)南投縣國土計畫

載明得於繪製階段配合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者」者，就「臺大實

驗林範圍劃設方式」部

分，建議補充調整劃設樣

態及面積；另按南投縣國

土計畫所載，請補充「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

內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調

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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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類」。 

4.就「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圖

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

規定，經依規定釐清及確

認界線者」部分，非屬南

投縣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請評估新增章節標題（例

如：（三）符合國土功能分

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

辦法規定，經依規定釐清

及確認界線），並納入項

下補充詳細文字說明、劃

設調整面積及行政區等

內容。 

5.請補充「國土功能分區圖

與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示意

圖差異面積比較」，納入

國土功能分區圖與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國

土功能分區示意圖差異

處數、面積統計表，及相

關說明(詳請參考格式範

例)。 

（三）使用地

土地清

冊（圖）

製作結

果 

1.使用地編定

類別及面積

統計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具

體明確。 

無編定使用地。 

2.既有合法可

建築用地變

更為非可建

築用地之分

布區位及面

積 

無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項目。 

三、辦理過程彙編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

界線決定 

1.確認是否有界線決定

方式且具體明確。 

2.界線決定方式是否符

合「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

作業手冊」相關規定，

如否則應說明因地制

宜劃設考量。 

□符合 

█未符合 

1.第一節「一、本縣國土功

能分區繪製範圍」（第 4-1

頁），請調整至第三章第

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結果，新增「一、範圍

與面積」；就國土功能分

區圖之陸域範圍，請依本

署 113 年 3 月 27 日國土

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2

次研商會議結論（按：該

直轄市、縣（市）政府行

政轄區及轄管地籍最外

界線聯集後之最外框線，

扣除其他鄰近直轄市、縣

（市）政府轄管地籍範

圍），調整說明文字，並修

正國土功能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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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2.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第

4-18 頁～第 4-31 頁）： 

(1)表 4-1-4「對應作業手冊

原則」欄位名稱，請調整

為「通案鄉村區單元範

圍劃設原則」。 

(2)因地制宜劃設原則及特

殊個案部分，請逐處補

充示意圖，可評估將鄉

村區單元圖冊納入繪製

說明書附錄。 

3.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第 4-32 頁）： 

(1)依南投縣國土計畫載明

之案件，請確認「依地

形」劃設者為何；另請留

意第四章界線決定方式

與表 3-1-14表格內容之

一致性（第 3-19 頁）。 

(2)南投縣國土計畫指認未

來發展地區，第 3階段調

整案件者，請補充界線

決定方式。 

（二）重要會議紀要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

具體明確。 

█符合 

□未符合 
-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應載明事項 

確認是否有說明內容且

具體明確。 

□符合 

█未符合 

1.第一章緒論，有關國土功

能分區圖公告期程（第 1-

1 頁），請配合 114 年 1 月

20 日總統公布國土計畫

法修正條文進行修正。 

2.附錄一、圖資取得時間及

使用版本綜理表，請補充

城 2-1（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城 2-2 圖資取

得時間、使用版本及提供

單位。 

3.附錄四、南投縣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階段新增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計

畫一覽表： 

(1)請依格式範例之附表格

式進行填寫。 

(2)「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

區計畫」非屬標題「一、

都市計畫地區與其他界

線間零星土地調整為城

2-3」樣態，請修正標題

名稱。 

4.查繪製說明書內，屬南投

縣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

式及特殊個案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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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內容 檢核重點 檢核結果 初審意見 

多有敘明「經南投縣國土

計畫審議會第○次會議

決議通過」或「經南投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第○次

專案小組決議通過」相關

文字，考量依國土功能分

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

辦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規

定，繪製說明書所載內容

皆係經南投縣國土計畫

審議會通過，始函報內政

部審議及核定，建議無需

於內文中特別強調經某

次會議決議通過之，或縣

府得評估將相關會議結

論納入第四章第二節重

要會議紀要中敘明即可。 

◎國土功能分區圖內容檢核表 

一、 檢核內容 
二、 檢核

結果 
三、 初審意見 

一、規格及型式 

（一）規格：以 A3 尺寸紙張印製 ■符合 

□未符合 
- 

（二）型式 1.圖冊封面應表明直轄市、縣（市）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名稱、繪製之辦

理機關、繪製日期；如有分冊應載

明其區位及編號 

■符合 

□未符合 
- 

2.圖冊內頁應包含圖幅接合表及索

引圖 

■符合 

□未符合 
- 

3.屬海洋資源地區者，以直轄市、縣

（市）海域管轄範圍製作一張圖幅

為原則 

■符合 

□未符合 
無海洋資源地區 

4.屬海洋資源地區以外者，以直轄

市、縣（市）行政轄區範圍所涉及

圖幅，製作為圖冊，並得視需要予

以分冊 

■符合 

□未符合 
- 

5.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屬原住民族部

落之聚落者，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分布範圍應予標註，

並繪製附圖 

■符合 

□未符合 
- 

6.屬海洋資源地區之毗鄰陸域或面

積過小者或未依原區域計畫法劃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

用地之離島，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繪

製附圖 

■符合 

□未符合 
無海洋資源地區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表 ■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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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核內容 
二、 檢核

結果 
三、 初審意見 

明之型式 □未符合 

二、基本底圖 

（一）屬海洋資源地區者，以空白圖紙為底圖 ■符合 

□未符合 
無海洋資源地區 

（二）屬海洋資源地區以外者，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並

納入等高線為底圖 

■符合 

□未符合 
- 

（三）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附件一規定標明各圖層圖例 

■符合 

□未符合 
- 

三、圖說內容 

（一）比例尺 1.屬海洋資源地區者，以不小於八十

萬分之一為原則 

■符合 

□未符合 
無海洋資源地區 

2.屬海洋資源地區以外者，以不小於

一萬分之一為原則 

■符合 

□未符合 
- 

（二）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附件二規定標明圖例 

■符合 

□未符合 
- 

（三）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

分類 

1.依附件二所列顏色標繪外框線，邊

框為零點二至零點五公分寬 

■符合 

□未符合 
- 

2.屬海洋資源地區者，應標註交界

點、轉折點並予以編號，各編號之

經緯度座標（WGS84）應另以附表呈

現 

■符合 

□未符合 
無海洋資源地區 

（四）方位 ■符合 

□未符合 
- 

（五）圖名 ■符合 

□未符合 
- 

（六）圖幅接合表 ■符合 

□未符合 
- 

（七）圖幅位置圖 ■符合 

□未符合 
- 

（八）繪製日期 ■符合 

□未符合 
-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表明之項目 ■符合 

□未符合 
- 

 



附件三、南投縣原則「與都市計畫區之非都市發展用地間

夾雜之零星土地」納入案件 















 
 

 
 
 
 
 
 
 
 
 
 
 
 
 
 

附件四、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累計納入面積大於 1 公頃，惟

未超過原鄉村區面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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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個案認定屬與該鄉村區單元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

里型公共設施 

 
 
 
 
 
 
 
 
 
 
 
 
 
 
 
 
 
 
 
 





































 
 

 
 
 
 
 
 
 
 
 
 
 
 
 
 

附件六、南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人民或團體逕向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陳情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附件六-1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逕 1 洪○水 草屯鎮碧

峰 段

1446 地

號 

本人不同意座落草屯

鎮碧峰段 1446 地號土

地國土功能分區編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因毗鄰土地草屯鎮碧

峰段 1448、1449、1444

等地號及本人所有

1443 地號土地國土功

能分區都編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懇

請貴處能一視同仁比

照辦理將本人所有的

1446 地號土地編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因符合內

政部劃設作業手冊

得一併納入鄉村區

單元之原則，業經本

縣國土計畫審議會

第 8 次會議決議劃

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範圍。 

-  

逕 2 羅○鴻 仁愛鄉幼

獅 段

344-5 地

號 

一、本地段如陳情位

置，為民國 81 年

申建民宿-香格里

拉空中花園，現改

成清境空中花園。

31 年經營民宿至

今，經歷 921地震

及每年風災暴雨，

所屬地段經過試

煉，均無山崩地滑

之情事，亦無財產

及人員損傷，先予

以說明。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  



附件六-2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二、本地現為私有農

舍，屬農牧用地，

本次國土功能分

區卻列為國保二，

若只因經濟部地

質調查及礦業管

理中心列入國土

保育第二類，所認

定地質敏感地區

恐有山崩地滑疑

慮此與 31 年來的

事實完全不符合，

且剝奪老百姓私

有財產使用權益

至鉅懇請鈞長諒

察。 

三、建議將本案列入

重新審議案件，讓

原本劃設農牧私

有土地，依實際情

形編定為農三，以

維護人民權益。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仁愛鄉幼

獅段 344-5 地號經

查位屬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惟陳情

土地涉及重疊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處理原則，得優先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爰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逕 3 游○文 仁愛鄉松

岡 段

511-131、

511-177、

511-178、

511-179、

511-180

地號等 5

筆 

一、本人 5筆土地，經

查詢國土功能分

區草案公開展覽

查詢系統，顯示劃

設於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位於省

道台 14 甲路邊，

清境農場周圍，實

屬交通方便人口

較多，民宅建築物

較密集的區域，國

土計畫法草案中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  



附件六-3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劃於國土保育區，

明顯不合理，還請

鈞長重新檢討分

區。 

二、建議請劃分於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松岡段

511-180地號，經查

位屬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爰維持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 

三、陳情土地松岡段

511-131、511-177、

511-178 、 511-179

地號經查位屬山崩

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惟陳情土地涉及重

疊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處理原則，得

優先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爰調

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逕 4 段○林 仁愛鄉幼

獅 段

349-2 、

為請求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城鄉發展分署於

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

台，公布地號 349-2為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屬國土保育地

-  



附件六-4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353-8 地

號 

國二土地，地號 353-8

為農三土地，世居南投

縣仁愛鄉大同村，屬純

樸善良居民，在南投縣

幼獅段349-2、353-8地

號，位於台 14 甲旁地

勢平坦並務農有數十

年之久，民國 78 年幼

獅段土地開始放領，依

民法758之效力為合法

不動產權，但是國土計

畫法於 114年 5月 1日

上路，影響其生計甚

鉅，有違反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

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

障，懇請更改為農四。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仁愛鄉幼

獅段 353-8 地號經

查位屬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惟陳情

土地涉及重疊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處理原則，得優先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爰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三、陳情土地仁愛鄉幼

獅段 349-2地號，非

都市土地使用地為

林業用地，經查部分



附件六-5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位屬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惟陳情土

地因符合零星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處

理原則，爰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逕 5 林○文 仁愛鄉幼

獅 段

266-42、

300-11

地號 

一、本案幼獅段 266-

42 地號土地使用

分區為山坡地保

育區、農牧用地；

幼獅段 300-11 地

號土地使用分區

為山坡地保育區、

林業用地。 

二、上述案地原地上

物皆為配合符合

地權地用規定取

得合法建物及附

屬設施，倘未來因

國土計畫法施行

後，其功能分區之

劃設及土地使用

管制改變為國土

保育地區，恐將對

本案地未來之經

營發展、農業開

發、生活生計有嚴

重影響。 

三、因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之變動，原地

上合法建物雖可

繼續使用，惟未來

如因經營需求、生

活發展需向政府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幼獅段

300-11 地號經查位

屬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爰維持劃設

-  



附件六-6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申請各項合法證

明，如：建物重、

改、增建、修繕或

營業設立、農業發

展等，是否會因礙

於未符合該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及

容許項目而更加

艱難？以致嚴重

影響該區域民眾

之生活生計。 

四、本案地座落於定

遠新村旁，地上建

物亦屬合法建物，

定遠新村劃設草

案為農業發展地

區，本案地卻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

其劃設之標準、依

據、正當性及適宜

性 是 否 需 再 研

擬？ 

五、望政府機關傾聽

民意、保障民眾最

大權益，以土地實

際現況劃設國土

功能分區，發揮土

地效益最大化、落

實地籍管理政策，

實感德便。 

六、建議按原土地使

用地類別，因地制

宜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依據土地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二類。 

三、陳情土地幼獅段

266-42 地號經查位

屬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惟陳情土地

涉及重疊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處理

原則，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爰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 



附件六-7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實際現況、地區發

展需求擬將該區

域劃設城鄉發展

地區。 

逕 6 何○宏 仁愛鄉幼

獅 段

354-2 、

354-3 、

354-4 地

號 

一、本案幼獅段 354-

2、354-3、354-4地

號土地使用分區

皆為山坡地保育

區、農牧用地。 

二、上述案地原地上

物皆為配合符合

地權地用規定取

得合法建物及其

附屬設施，倘未來

因國土計畫法施

行後，其功能分區

之劃設及土地使

用管制改為國土

保育地區，恐將對

本案地未來之經

營發展、農業開

發、生活生計有嚴

重影響。 

三、因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之變動，原地

上合法建物雖可

繼續使用，惟未來

如因經營需求、生

活發展需向政府

申請各項合法證

明，如：建物重、

改增建、修繕或營

業設立、農業發展

等，是否會因礙於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幼獅段

354-2、354-4 地號

為林業用地 ，幼獅

段 354-3 地號為暫

未編定，無涉前述優

先農業發展地區第

-  



附件六-8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未符合該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及容

許項目而更加艱

難？以致嚴重影

響該區域民眾之

生活生計。 

四、本案地坐落於定

遠新村旁(詳如地

籍略圖)，地上建

物亦屬合法建物，

定遠新村劃設草

案為農業發展地

區，本案地卻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

其劃設之標準、依

據、正當性及適宜

性是否需再行研

擬？ 

五、望政府機關傾聽

民意、保障民眾最

大權益，以土地實

際現況劃設國土

功能分區，發揮土

地效益最大化、落

實地籍管理政策，

實感德便。 

三類重疊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處理

原則，又經查位屬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爰維持劃設為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逕 7 劉○穎 埔里鎮小

埔 社 段

191-

1156 、

191-

1158 、

191-

1159 、

一、本人所屬南投縣

埔里鎮小埔社段

地號 191-1156、

191-1158 、 191-

1159、191-1374、

191-1118 等 5 筆

土地，於「國土規

劃地理資訊圖台」

經查陳情土地非屬國土

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又

位於法定山坡地範圍，爰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 

-  



附件六-9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191-

1374 、

191-1118

地號 

之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顯示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 

二、埔里鎮小埔社段

191-1118 土地曾

向「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平

台」查詢，獲知該

土地部分係位於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內。爾後，

本人依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範

圍，辦理土地分割

完成後，重新函詢

台灣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區

管理處，並於 113

年 2 月 15 日獲台

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區管

理處台水四操字

第 1130001354 號

函知說明二函復

該筆土地已非位

於經濟部公告之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內，請詳附

件。 

三、餘南投縣埔里鎮

小 埔 社 段 地 號

191-1156 、 191-



附件六-10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1158、191、1159、

191-1374 等 4 筆

土地，業經於 112

年 12月 19日獲台

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區管

理處台水四操字

第 1120035010 號

函知說明二函復

上述土地非位於

經濟部公告之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內，請詳附

件。 

四、本人所屬南投縣

埔里鎮小埔社段

地號 191-1156、

191-1158 、 191-

1159、191-1374、

191-1118 等 5 筆

土地均無位於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內，故不具劃

設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之原則。 

五、爰此，惠請貴處協

助將上述土地調

整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 

逕 8 張○壽 南投市軍

功 寮 段

42-1、42-

4地號 

我的土地軍功寮段 42-

1、42-4 地號是農林保

護區農牧用地，是平

地。樟平溪從地旁經

過，有侵蝕到本人土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河川區域範圍應劃

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本案依據中

-  



附件六-11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地，所以國土規劃把這

兩塊地規劃為國保一，

我土地不會影響樟平

溪水流，是樟平溪使我

土地受損，為何還要懲

罰我，把土地規劃為國

保一，使我權益兩次受

損。為何同樣是樟平溪

旁，有的歸類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央管河川主管機關

公告之河川圖籍繪

製國土功能分區圖。 

二、陳情土地軍功寮段

42-1、42-4 地號經

查，部分位屬樟平溪

公告河川區域範圍

內，爰維持部分劃設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其餘非屬河川

區域範圍土地則因

位屬法定山坡地範

圍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三、陳情土地經查現行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

為農牧用地，依據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草案)農作

使用項目於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與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第三類均為免經國

土主管機關申請即

可農作使用。 

四、有關河川範圍檢討

問題無涉本案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權責，

已函請經濟部水利

署第三河川管理局

卓處逕復陳情人。 

逕 9 李○芳 魚池鄉新

興段 139

地號 

新興段 139地號，原本

是私有農地，現況是有

營業登記的露營區，不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  



附件六-12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宜規劃為國保二，且與

現況不符。附上：營業

登記證、門牌登記、房

屋稅單，請查照。 

護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魚池鄉新

興段 139 地號經查

位屬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惟涉及重

疊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處理原則，得

優先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爰調

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逕

10 

蔡○楨 草屯鎮屯

園 段

630、631

地號 

一、草屯鎮屯園段 630

和 631 地號(以下

簡稱本地號)，其

東和西邊靠近城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係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  



附件六-13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鄉發展區，北邊緊

臨即將完工啟用

之鳥嘴潭人工湖。

目前本地號被劃

定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未來不

利配合縣府推動

鳥嘴潭人工湖相

關觀光振興措施，

以提昇縣內農業

觀光產業發展，且

附近土地大都劃

定為城鄉發展地

區，不符合未來土

地利用現況。 

二、懇請縣府將本地

號劃分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以

利本縣未來農業

觀光產業發展，提

昇縣民生活品質，

增進縣民福祉。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產條件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及

第二類。 

二、陳情土地草屯鎮屯

園段 630 和 631 地

號，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產條件，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 

逕

11 

蔡○楨 草屯鎮屯

園段 700

地號 

一、草屯鎮屯園段 700

地號(以下簡稱本

地號)，其東和南

邊靠近城鄉發展

區，北邊緊臨即將

完工啟用之鳥嘴

潭人工湖。目前本

地號被劃定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

類，未來不利配合

縣府推動鳥嘴潭

人工湖相關觀光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係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產條件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及

第二類。 

二、陳情土地草屯鎮屯

園段 700地號，依非

屬山坡地範圍之農

地生產使用群聚範

-  



附件六-14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振興措施，以提昇

縣內農業觀光產

業發展，且附近土

地大都劃定為城

鄉發展地區，不符

合未來土地利用

現況。 

二、懇請縣府將本地

號劃分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以

利本縣未來農業

觀光產業發展，提

昇縣民生活品質，

增進縣民福祉。 

圍及農業生產條件，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 

逕

12 

嚴○齊 埔里鎮坪

子 頂 段

627、628、

629、812、

812-1 、

812-2 、

862、862-

1、864地

號 

本人所有坪仔頂段

627、628、629、812、

812-1、812-2、862、

862-1、864地號 9筆土

地現屬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

爾後國土計畫編定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然現況土地並非陡

坡，此一劃分已影響本

人土地使用之完整性，

懇請貴管將上該9筆土

地全部改編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不勝感

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  



附件六-15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埔里鎮坪

子頂段 627、628、

812-1地號，非都市

土地使用地為農牧

用地，經查部分位屬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惟陳情土地涉

及重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處理原

則，得優先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爰修正國土功能分

區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三、陳情土地埔里鎮坪

子頂段 629、812、

812-2、862、862-1、

864地號，非都市土

地使用地為林業用

地，經查部分位屬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惟陳情土地因符

合零星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處理原則，

爰修正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逕

13 

嚴○齊 埔里鎮坪

子 頂 段

628地號 

本人所有坪仔頂段 628

地號9筆土地現屬山坡

地保育區農牧用地，爾

後國土計畫編定為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及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  



附件六-16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然現況土地並非陡坡，

此一劃分已影響本人

土地使用之完整性，懇

請貴管將上該土地改

編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不勝感激。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埔里鎮坪

子頂段 628地號，非

都市土地使用地為

農牧用地，經查部分

位屬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惟陳情土

地涉及重疊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處

理原則，得優先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爰調整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 

逕

14 

游○貞 草屯鎮青

宅段 546

地號 

一、546 地號土地位於

該城鄉區主要出

入口，三面臨路與

社區緊密相連。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  



附件六-17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二、龍 泉 圳 南 支 線

535、536地號因地

形地貌關係設計

不佳，546 地號位

於水源最末端，長

期進水不足，又易

淤塞，水情不穩，

甚至冬季要自來

水補充，不利作物

生長，農水署清淤

在案，惟地形則無

法解決。 

三、隔鄰 543地號，原

農田水利會補助

大型水塔，即是明

顯有水源、質不足

問題。 

四、546 地號三面臨路

與該城鄉發展區

生活與發展緊密

相連，為社區主要

出入口，往來頻

繁，居於共同生活

圈的需要和長遠

社區發展機能的

完整性，建議比照

602 地號，由農二

改列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一。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逕

15 

吳○中、

吳○曄、

洪○鐘 

草屯鎮新

興 段

320-1 、

320、318-

草屯鎮新興段 320-1、

320、318-1、330 地號

土地(計 0.67 公頃)及

其鄰近同小區域零星

農地及水利用地等共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係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  



附件六-18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1、330地

號 

計約 0.89 公頃土地，

為夾雜於道路、城鄉發

展地區第 2-1類、城鄉

發展區第1類之耕種條

件不利且不具農地經

營規模之土地，前陳請

依據國土計畫法之計

畫原則及立法精神，於

南投縣國土計畫功能

分區圖納入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一分區

範圍，遲未獲採納，陳

情人等再陳情相關單

位參酌現況情形及保

障農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對此等不具農業經

營規模及耕作條件不

良之土地，同意納入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一分區。 

產條件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及

第二類。 

二、陳情土地依中央訂

定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係依非屬

山坡地範圍之農地

生產使用群聚範圍

及農業生產條件，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三、另依中央訂定之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應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城鄉發

展地區第三類、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考

量範圍完整性，爰於

合理、謹慎等原則

下，被鄉村區所包圍

或包夾之零星土地，

得一併劃入。 

四、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劃設

零星夾雜得一併納

入原則，爰維持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逕

16 

潔生環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草屯鎮光

華 段

791、791-

10地號 

本司資產位於南投縣

草屯鎮光華段 791、

791-10等 2筆地號，目

前於國土功能劃分資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  



附件六-19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料內顯示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二類，但土地登

記謄本上類別屬於甲

種建築用地，與目前劃

分資料內的農業發展

地區第二類，明顯有衝

突，上述兩筆地號旁緊

鄰視聽娛樂業、資源回

收業與對面是冷凍倉

儲與一般倉儲業，這些

地段皆已無法進行耕

作，可否將其他地區地

段劃分於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一，以避免

本公司權益嚴重受損。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逕

17 

羅○𡍼 埔里鎮水

尾 段

241-25、

241-80、

241-127

地號等 3

筆土地 

本人所有水尾段 241-

25、241-80、241-127地

號等3筆土地現屬山坡

地保育區國土保安用

地，然土地現況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並非

永久性，且並非不能土

地開發，爾後國土計畫

將編定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此一劃分

已影響本人土地使用

之完整性，懇請貴管將

上該3筆土地全部改編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不勝感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  



附件六-20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非都市土

地使用地為國土保

安用地，經查位屬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惟因周邊土地涉

及重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處理原

則，致使陳情土地符

合零星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處理原則，

爰調整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逕

18 

蔡○鳳 埔里鎮水

尾 段

241-79

地號 

本人所有水尾段 241-

79 地號土地現屬山坡

地保育區農牧用地，然

土地現況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並非永久

性，且並非不能土地開

發，爾後國土計畫將編

定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二類，此一劃分已影響

本人土地使用之完整

性，懇請貴管將上該土

地改編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不勝感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  



附件六-21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經查位屬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惟涉及重疊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處理原則，得優先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爰調整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逕

19 

李○霓、

李○泮 

埔里鎮水

尾 段

241-25、

241-79、

241-80、

241-127

地號等 4

筆土地 

本人所有水尾段 241-

25、241-79、241-80、

241-127 地號等 4 筆土

地現屬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及國土保安

用地，然土地現況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並

非永久性，且並非不能

土地開發，爾後國土計

畫將編定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及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此一劃

分已影響本人土地使

用之完整性，懇請貴管

將上該4筆土地全部改

編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不勝感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山

坡地範圍之農業生

產土地或可供經濟

營林之林產業土地，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宜林地，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劃設條件土

地與屬農業主管機

關提供不影響國土

保安、水源保護必要

之農業經營專區、農

糧產業專區、集團產

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  



附件六-22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二公頃以上者，得優

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水尾段

241-79 地號，非都

市土地使用地為農

牧用地，經查位屬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惟因周邊土地涉

及重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處理原

則，爰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 

三、陳情土地水尾段

241-25、 241-80、

241-127地號，非都

市土地使用地為國

土保安用地，經查位

屬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惟因周邊土

地涉及重疊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處

理原則，致使陳情土

地符合零星國土保

育地區第二類處理

原則，爰調整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 

逕

20 

余○貴 埔里鎮福

興 段

1769-1

地號 

一、沒有水路，不適合

農作。 

二、年紀已大，無力耕

作。 

三、提高農地價值。 

四、建議由農二改為

城二之三。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屬經核定重

大建設計畫及其必

要範圍或城鄉發展

需求地區，且有具體

-  



附件六-23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規劃內容或可行財

務計畫者；或符合縣

國土計畫之成長管

理計畫及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下，為因應

居住或產業發展需

求、提供或改善基礎

公共設施、提高當地

生活環境品質等原

因，得適度擴大原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或工業區範

圍，其範圍應儘量與

既有鄉村區或工業

區性質相容，避免影

響當地居住或產業

發展情形。 

二、陳情土地經查現階

段不符合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劃

設條件，爰維持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逕

21 

李○足 埔里鎮忠

信段 605

地號 

一、鄰近大成國中、國

小，社區人口密度

高，農地亦不宜耕

種。 

二、請編定為城鄉發

展住宅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  



附件六-24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逕

22 

黃○月 埔里鎮忠

信段 504

地號 

一、緊鄰都市計畫區

域，人口稠密，農

地破碎，已不利耕

作。 

二、成熟鄉村聚落，道

路穿插密集，且四

周住房林立。 

三、請編定為城鄉發

展地區，以利民生

與土地使用。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  

逕

23 

黃○月 埔里鎮忠

信段 417

地號 

一、社區人口密度高，

鄰近大成國中、大

成國小、暨大附

中、埔里基督教醫

院。 

二、請編定為城鄉發

展住宅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  



附件六-25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逕

24 

吳○學 埔里鎮忠

信段 632

地號 

一、區域計畫法自民

國 63 年實施迄今

已將逾 60 載，本

地段在國土計畫

分區圖畫定後亦

未予以使用解套，

逾自辦說明會後，

更是了解本地狀

況絕非個案，故附

上鄰地地主的陳

情書共同陳情，盼

政府能對破碎已

久之地段予以協

助。 

二、埔里地區住民人

口結構老化嚴重，

故現今鄰近之地

主多半皆已年邁，

即便多數接受過

中學以上之國民

義務教育，卻對本

法之公布細則及

影響權利不諳使

用3C類產品(如電

腦、手機等)而無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屬經核定重

大建設計畫及其必

要範圍或城鄉發展

需求地區，且有具體

規劃內容或可行財

務計畫者；或符合縣

國土計畫之成長管

理計畫及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下，為因應

居住或產業發展需

求、提供或改善基礎

公共設施、提高當地

生活環境品質等原

因，得適度擴大原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或工業區範

圍，其範圍應儘量與

既有鄉村區或工業

區性質相容，避免影

響當地居住或產業

發展情形；又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  



附件六-26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法獲取必要之資

訊，恐有資訊落差

致使本法強硬實

施下招致大規模

陳抗活動之虞，望

請留意。 

三、與鄰地地主取得

共識，望請在資訊

充足的情況下，將

大城里忠信段與

忠實段畫入城鄉

發展區 2-3類，並

予以實地訪查與

評估。 

四、籲請南投縣政府

啟動「埔里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對

已破碎無生產力

之農地予以解套。 

村區，應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城鄉發展地區第

三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考量範圍完

整性，爰於合理、謹

慎等原則下，被鄉村

區所包圍或包夾之

零星土地，得一併劃

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現階

段不符合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劃

設條件，亦不符合鄉

村區單元零星夾雜

得一併納入原則，爰

維持劃設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 

逕

25 

林○雪 名間鄉田

寮 段

122、122-

1、122-2

地號 

一、對於本人坐落地

區依國土計畫功

能分區查詢尚有

疑義，請依如下陳

述意見重新審議。 

二、所請名間鄉田寮

段等三筆地號為

農委會核定之休

閒農場，其土地已

作經營休閒農業

使用。 

三、土地利用符合現

行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並無位於限

制建築使用範圍。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係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產條件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及

第二類；法定山坡地

範圍之農業生產土

地及可供經濟營林，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地、宜林地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經查非屬

-  



附件六-27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四、現行使用未違反

農地利用，未危害

環境保育。 

五、功能分區之劃定，

應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合乎計

畫及現況土地使

用。 

法定山坡地，依非屬

山坡地範圍之農地

生產使用群聚範圍

及農業生產條件，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三、經查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容許

使用情形表草案，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免經國土主管機關

申請即可向農業主

管機關申請休閒農

業體驗設施、休閒農

業安全及管理設施、

其他設施。 

逕

26 

林○雪 南投市茄

苳 腳 段

678-1 、

678-3 、

679、679-

1、679-2

地號 

一、對於本人土地坐

落地區依國土計

畫功能分區查詢

尚有疑義，請依如

下陳述意見重新

審議。 

二、所請南投市茄苳

腳段等五筆地號

為農委會核定之

休閒農場，其土地

已作經營休閒農

業使用。 

三、土地利用符合現

行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並無位於限

制建築使用範圍。 

四、現行使用未違反

農地利用，未危害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係依非屬山坡地範

圍之農地生產使用

群聚範圍及農業生

產條件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一類及

第二類；法定山坡地

範圍之農業生產土

地及可供經濟營林，

且無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宜農牧

地、宜林地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經查非屬

法定山坡地，依非屬

山坡地範圍之農地

生產使用群聚範圍

-  



附件六-28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環境保育。 

五、功能分區之劃定，

應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種，合乎計

畫及現況土地使

用。 

及農業生產條件，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三、經查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容許

使用情形表草案，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免經國土主管機關

申請即可向農業主

管機關申請休閒農

業體驗設施、休閒農

業安全及管理設施、

其他設施。 

逕

27 

張○真、

洪○姃、

白○秋、

蔡○祐 

埔里鎮牛

眠 段

970、970-

1地號 

本人所有土地位於埔

里鎮牛眠段 970、970-

1 地號，現今辦理國土

功能分區規劃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本人

在此提出異議。本人所

有土地緊鄰埔里鎮福

興路 28 巷道、牛眠路

既存公眾巷道及同段

977 地號水利用地。依

據國土計畫法鄉村區

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

(3-2)「屬鄉村區與周

邊河川、道路、水路間

夾雜之零星土地(1 公

頃以下)，如經評估該

等土地後續納入城鄉

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

導使用較為合理，得納

入鄉村區單元」。以上

所述本區段應納為鄉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零星

夾雜得一併納入原

則，爰維持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  



附件六-29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村區單元，敬請貴府同

意辦理。 

逕

28 

楊○瑤、

林○翔 

草屯鎮新

興 段

1054 、

1055 地

號 

一、陳情土地草屯鎮

新興段 1054、1055

地號土地，經國土

計畫劃分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

經查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劃設原

則為「具良好農業

生產環境之優良

農地」，惟該土地

並不具備優良農

地之條件，理由如

下： 

1. 土地毗鄰鄉村區

遭建築用地及道

路、水利用地包

圍，不利整體農

業經營。 

2. 土地面積狹小且

為內縮不規則凹

入地，不利農作。 

3. 土地為礫石地，

非適合農作之肥

沃土壤，不利農

作。 

4. 缺乏灌溉溝渠，

無水可用，不利

農作。 

5. 符合國土計畫劃

入完整鄉村區單

元之條件與原

則。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劃設

零星夾雜得一併納

入原則，爰維持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  



附件六-30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二、懇請主辦單位本

於「因地制宜」精

神，將上述毗鄰鄉

村區且土地所在

位置四周已被各

種建築用地及道

路、水路包圍，不

利農作卻被劃分

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土地，

從計畫性之角度

及觀點予以整體

考量劃入鄉村區

單元，將其分區改

劃分為毗鄰之，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使

土地能更有效利

用。 

逕

29 

王○霞 埔里鎮忠

信段 461

地號 

一、因水源不足，沒水

路，人力老化，周

圍都蓋房子。 

二、建議由農 2 改城

2-3。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屬經核定重

大建設計畫及其必

要範圍或城鄉發展

需求地區，且有具體

規劃內容或可行財

務計畫者；或符合縣

國土計畫之成長管

理計畫及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下，為因應

居住或產業發展需

求、提供或改善基礎

公共設施、提高當地

-  



附件六-31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生活環境品質等原

因，得適度擴大原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或工業區範

圍，其範圍應儘量與

既有鄉村區或工業

區性質相容，避免影

響當地居住或產業

發展情形。 

二、陳情土地經查現階

段不符合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三劃

設條件，爰維持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逕

30 

林○伸 水里鄉牛

轀 轆 段

58-21 地

號 

本人土地位於南投縣

水里鄉牛轀轆段 58-21

地號，目前政府部門將

土地編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本土地地勢

平坦，地質穩定，鄰地

也全是供農業用之良

田，也無需再行駛國土

保育，希望政府能將本

土地編定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 

依中央訂定之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條件，大專院校

實驗林地應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經查該

地號位於臺大實驗林地

周邊，且屬私人土地，因

劃設時採用之地籍圖差

異因素所致，爰陳情土地

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並於地籍圖更新時

一併檢視同類型案件，依

照通案性劃設條件調整。 

-  

逕

31 

李○芷 草屯鎮新

僑 光 段

137地號 

此地號(新僑光段)上

有早期合法農舍，實際

已不能回復為耕地，周

邊為密集鄉村聚落，懇

請編為第三類發展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應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一、城鄉發展

地區第三類、農業發

-  



附件六-32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展地區第四類，考量

範圍完整性，爰於合

理、謹慎等原則下，

被鄉村區所包圍或

包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鄉村區單元劃設

零星夾雜得一併納

入原則，爰維持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逕

32 

吳○欽 埔里鎮忠

信段 646

地號 

一、本土地已不適用

農業使用。 

二、建議改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2-3類或

第 3類。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屬經核定重

大建設計畫及其必

要範圍或城鄉發展

需求地區，且有具

體規劃內容或可行

財務計畫者；或符

合縣國土計畫之成

長管理計畫及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下，

為因應居住或產業

發展需求、提供或

改善基礎公共設

施、提高當地生活

環境品質等原因，

得適度擴大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或工業區範

圍，其範圍應儘量

與既有鄉村區或工

-  



附件六-33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業區性質相容，避

免影響當地居住或

產業發展情形。 

(二) 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原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鄉村區，

應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

類、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考量範圍

完整性，爰於合理、

謹慎等原則下，被

鄉村區所包圍或包

夾之零星土地，得

一併劃入。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或第三類

劃設條件，爰維持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三、有關都市計畫實施

地區周邊陳情意見

副知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 

逕

33 

林○嘻 鹿谷鄉內

樹 皮 段

255-3 地

號 

陳情本人所有的土地，

坐落於鹿谷鄉內樹皮

段 255-3地號，門牌號

碼鹿谷鄉和雅村愛鄉

路 97-55號。因南投縣

國土計畫法將本土地

上的合法農舍建物，從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屬國土保

育地區第二類劃設

參考指標；山坡地範

-  



附件六-34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建物中心一分為二，劃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兩種土地使用地

類別，造成土地所有權

人的權益受損。陳情人

於 112 年 3 月 24 日貴

府在鹿谷鄉公所所辦

說明會也已陳情，但至

今均未獲回覆，懇請貴

府協助縣民辦理更正

至為不合理的現象，建

物被剖成兩半的使用

地類別。 

圍之農業生產土地

或可供經濟營林之

林產業土地，且無國

土保育地區劃設條

件之宜農牧、宜林

地，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三類。惟符合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劃設條件土地與

屬農業主管機關提

供不影響國土保安、

水源保護必要之農

業經營專區、農糧產

業專區、集團產區或

坡地農業，面積二公

頃以上者，得優先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二、陳情土地鹿谷鄉內

樹皮段 255-3 地號

經查位屬山崩與地

滑地質敏感區與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惟陳情土地涉及

重疊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處理原則，

得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爰

調整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 

逕

34 

修○君 埔里鎮忠

信 段 75

地號 

本人所有忠信段 75 地

號1筆土地現屬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爾後國

土計畫將編定為農業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二劃設條件為

-  



附件六-35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發展地區第四類，然現

況土地屬建地也有建

築房屋，此一劃分已影

響本人土地使用價值，

懇請貴管將上該土地

改編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不勝感

激。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屬依獎勵投資條例

同意案件或前經行

政院專案核定免徵

得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同意案件，且具有

城鄉發展性質者。 

二、陳情土地經查不符

合前述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二劃設

條件；又陳情土地經

查屬原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鄉村區，爰

依據劃設條件維持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 

逕

35 

黃○泓 魚池鄉蓮

華 池 段

20-17 地

號 

本人所有蓮華池段 20-

17地號 1筆土地，現屬

森林區丙種建築用地，

爾後國土計畫將編定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然現況土地屬建地

也有建築房屋，此一劃

分已影響本人使用土

地價值，懇請貴管將上

該土地改編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不勝感

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  



附件六-36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魚池鄉蓮

華池段 20-17 地號

經查位屬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爰維

持劃設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二類。 

逕

36 

姚○蓓 魚池鄉蓮

華 池 段

33-3 地

號 

本人所有蓮華池段 33-

3 地號 1 筆土地現屬森

林區農牧用地，爾後國

土計畫將編定為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然現

況土地平坦且在馬路

邊，此一劃分已影響本

人土地使用價值，懇請

貴管將上該土地改編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不勝感激。 

一、依中央訂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屬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參考

指標；山坡地範圍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可

供經濟營林之林產

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

宜農牧、宜林地，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惟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二類劃

設條件土地與屬農

業主管機關提供不

影響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農業經

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二公頃以

上者，得優先劃設為

-  



附件六-37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 

二、陳情土地魚池鄉蓮

華池段 33-3 地號經

查位屬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惟陳情

土地涉及重疊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處理原則，得優先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爰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逕

37 

國防部軍

備局工程

營產中心 

埔里鎮鯉

魚 潭 段

653 地號

等 5 筆土

地 

一、土地 5 筆，面積

12.209698 公頃，

使用分區編定為

「特定專用地特

定 目 的 事 業 用

地」，現況已興建

房建物等國防設

施，惟經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及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 

二、因營區特定專用

區面積已達一定

規模，建議調整功

能分區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以預為因應國

防任務整體開發

需求。 

經查鯉魚潭營區埔里鎮

鯉魚潭段653地號等5筆

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 2

公頃以上，且經主管機關

認定具有城鄉發展性質，

爰依照通案性原則調整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一。 

-  

逕

38 

國防部軍

備局工程

營產中心 

集集鎮集

集段雞籠

山 小 段

一、土地 877筆，面積

202.191259公頃，

使用分區編定為

經查岳崗營區土地集集

鎮田寮段 1066、1067、

1068、1169、1171、1174、

-  



附件六-38 

 

編

號 

人民或團

體名稱 

陳述地段

地號 
陳述理由事項 參採情形及理由 

南投縣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決議 

71-1 地

號等 877

筆 

「特定專用區、山

坡地保育區、鄉村

區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現況已興

建房建物等國防

設施，且毗鄰「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一」，惟經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 

二、建議調整功能分

區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一」或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以預為

因應國防任務整

體開發需求。 

1175、1182 地號等 8 筆

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爰已依據

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一；其餘土地屬區域計畫

法之山坡地保育區，不符

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一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之劃設條件，爰維持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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